（结构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新鹏鞋材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5#厂房

	设计编号
	XQ20-012-02

	桩水平承载力计算有误；

2、单桩承载力取值大于计算值，桩长不足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地基基础
	

	专业负责人
	朱明华
	强制性标准
	
	
	结构设计 
	

	设计人
	沃洪群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


